
法規名稱：臺北市垃圾焚化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105 年 0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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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第 1 條

臺北市為辦理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

）所屬垃圾焚化廠（以下簡稱焚化廠）回饋廠址附近相關地區（以下簡稱相

關地區），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2 條

本自治條例回饋相關地區如下：

一  內湖焚化廠回饋之內湖區、南港區。

二  木柵焚化廠回饋之文山區。

三  北投焚化廠回饋之士林區、北投區。

遇有行政區域調整時，其相關地區依新行政區域認定；調整後原行政區如劃

分為二以上行政區，均納為相關地區。

前項調整後相關地區之回饋有爭議時，由環保局召集相關地區、民政局及市

政府相關機關會商解決之。

第 3 條

焚化廠回饋地方經費提列標準如下:

一  焚化垃圾回饋:每焚化處理一公噸垃圾提列新臺幣二百元。

二  售電及代處理垃圾收入回饋：每焚化處理一公噸垃圾提列新臺幣一百元

    。

每會計年度回饋地方經費額度以當會計年度各焚化廠實際垃圾處理量為準。

各會計年度相關地區未使用已繳庫之回饋地方經費，得依相關地區需求於其

他會計年度編列。

第 4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回饋地方經費之分配，環保局應先分配百分之二十予焚化

廠當地里，其餘百分之八十，以里為單位，並以焚化廠建廠及營運後所造成

之環境影響程度為權重分級分配之。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回饋經費之分配，依各焚化廠回饋相關地區各里設籍人數

分配，直接回饋里民，回饋方式由環保局審核後，納入回饋計畫辦理。

第一項權重之評定，由相關里推薦學者專家三人，區公所推薦學者專家四人

，共同組成評定委員會評定之。

評定委員會議由環保局召集之。評定程序及方法由環保局擬訂，經評定委員

會議決後，再由環保局召集各相關地區里長舉行公聽會，經出席里長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後，由評定委員會據以評定權重。

第三項評定委員會設置要點，由環保局會商各相關地區區長定之。

第 5 條

前條所稱當地里，指焚化廠於建廠時，廠址所在地之行政里。

當地里範圍遇有行政區域調整為二以上行政里時，均納為當地里，其回饋地

方經費分配額度，依原當地里分配額度由各相關地區所成立之垃圾焚化廠回

饋經費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協商相關里辦公處分配之，並報

環保局備查。經協商仍有爭議時，以焚化廠建廠及營運後所造成之環境影響

程度為權重分配之。

前項權重之評定，比照前條第三項至第五項規定辦理。

第 6 條

各相關地區應成立管理委員會，統籌管理回饋地方經費，研訂、辦理回饋地

方計畫。

前項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由環保局會商各相關地區區公所及有關機關定之

。管理委員會運作所需經費由第三條回饋地方經費支應。

第 7 條

管理委員會應依環保局撥發回饋地方經費額度，根據相關地區內里辦公處所



提回饋需求及管理委員會所需行政經費需求進行審核，並研提回饋地方經費

使用計畫函報環保局核定後執行。

第 8 條

回饋地方經費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遵守公平、公開原則，並確實反映地方需求。

二  使用於改善地方衛生、治安、環境品質、社會福利、人文建設、公共設

    施之維護管理及建立地方特色等公益事項。

三  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經常門計畫得逕行補助辦理。

四  各里提報回饋需求，應先經里鄰工作會報或里民大會通過，變更時，亦

    同。

五  各里經核定之回饋地方經費使用計畫及使用情形應於環保局網站及里辦

    公處公告欄公布三十日，民眾並得向管理委員會或區公所查閱。

六  其他環保局規定事項。

回饋地方經費專戶之其他收入及孳息之使用，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第 9 條

市政府對於回饋地方計畫，得組成評鑑小組考核執行成效；對經評定成效不

彰之計畫，得要求管理委員會或區公所重新檢討或停止辦理。

前項評鑑小組由環保局、財政局、主計處、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都市發展

局、衛生局、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及區公所代表

組成。

第 10 條

回饋地方經費，由環保局編列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撥付管理委員會辦理

。

管理委員會應按月編具會計報告，連同原始憑證，送由環保局核轉審計機關

審核。但經審計機關同意採就地審計者，不在此限。

第 11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